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增担保额

度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9-166 号 

债券简称：15 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 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 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债券简称：19 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866 

债券简称：19 金科 03     债券代码：112924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

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审议通过的控股子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

额度，将根据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本次公司控股

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

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

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截止目前，本次预

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

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加强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担保管理，有效控制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的担保额度，结合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资金需求和融资担保安排，公司拟

取消部分前期审议通过但未实际实施的担保额度，并新增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担保额度。 

（一）取消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情况 

根据担保事项的实施情况、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融资担保安排，结合外部

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取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尚未实施的部分担保

额度合计 6.532 亿元。具体明细如下： 

各担保对象担保额度取消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二）新增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情况 

为了提高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履行股东义务，

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

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

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

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求，公司控股子

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预计新增担保金

额合计不超过 7.595 亿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具体详见预

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2）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因融资而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担保对

象类型 
取消担保额度的对象名称 

审议通过担保额度

的股东大会 

过去十二个月
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 

截止最近一次
进展公告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 

拟取消的担

保额度 

取消后剩余可

用额度 

参股房

地产项
目公司 

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

公司 

2019年第九次临时

股东大会 
80,000.00 80,000.00 65,320.00 14,680 

合计 80,000.00 80,000.00 65,320.00 14,680.00 



提供担保及调剂、签署所需各项法律文件的具体事宜。 

（3）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在担保对象间进行调剂： 

a.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b.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c.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d.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e.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反担

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担保

公司
（注） 

被担保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审

批前担
保余额1 

本次预计新

增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重庆 

金科 
兰溪中梁龙置业有限公司 33% 100.64% - 9,900.00 0.40% 否 

2 
重庆 

金科 
义乌市联祥置业有限公司 25% 新公司 - 15,000.00 0.61% 否 

3 
重庆 

金科 

重庆泰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3% 新公司 - 22,000.00 0.89% 否 

4 
重庆 

金科 

重庆金永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 新公司 - 22,050.00 0.90% 否 

5 
重庆 

金科 

重庆中梁永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5% 新公司 - 7,000 0.28% 否 

合计   - 75,950.00 3.08%  

注：上表拟提供担保或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具体担保方式及担保公

司以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金融机构的要求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 2019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结果为：7 票同意，0 票反对，2 票弃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二、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1、 公司名称：兰溪中梁龙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月 3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兰花路 89 号 

                                                 
1 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法定代表人：袁荣文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温州市梁豪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4%

的股权，温州鸿锦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宁波金科投资有限公司

兰溪中梁龙置业有限公司

温州鸿锦置业有限公司

李金枢 方长生

33% 33%

温州市梁豪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中梁汇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72.HK）

温州品悦置业有限公司

温州鸿丰置业有限公司

34%

华鸿嘉信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系 2019 年 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 2019 年 9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5,460.3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5,749.00 万元，净资产为-288.70 万元，2019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109.6 万元，净利润-109.60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 公司名称：义乌市联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9月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商城大道T219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胜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25%股权，金华市梁德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25%

的股权，义乌市联祥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义乌市远驰置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2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

杭州金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义乌市联祥置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远驰置业有限公司

25% 20%

金华市梁德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梁城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中梁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

吴文红、王旭刚、吴娅
倩、楼苏梅、龚镇华

25%

南京和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
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义乌市联祥贸易有限公司

30%

义乌市联顺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联利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龚靖国、刘俊胜、徐康达

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72.HK）

最终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系 2019 年 9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公司名称：重庆泰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1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滨湖西路477号A1幢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4,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重庆海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33%的股权，重庆梁庆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泰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海成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李海、何宇红

33% 33%

重庆梁庆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宛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72.HK）

34%

杭州中梁汇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系2019年10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 公司名称：重庆金永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风临路 9 号 1幢办公四层 

法定代表人：林泽宝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重庆融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其 51%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嘉兴茂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中民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长融和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北京民生创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民生（林芝）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置业有限公司

于太祥

中国民生银行工会
委员会社团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

北京华山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于太祥等20个
自然人

宁波华山伟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大慧投
资有限公司

周大平
庞玉琴

上海华山聿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华山投资
有限公司

于太祥
高磊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

重庆融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金辉投资（香港）有
限公司（非内地企

业）

上海华月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陈云、林巍、林凤
玉、林萍、林凤华

重庆金永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 51%

中航资本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SH.600705）

最终实际控制人

民生加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SH.600016）

最终实际控制人

识珠满苑科技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徐雁
马正昊

 

该公司系 2019 年 10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 公司名称：重庆中梁永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9月1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238号 

   法定代表人：陈圣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场地租赁、房地产营销策划。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重庆中梁坤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持有其55%的股权，重庆贝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中梁永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重庆贝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贝蒙置地有限责任公司

25% 20%

重庆中梁坤昇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成都中梁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72.HK）

55%

最终实际控制人

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

苏醒
苏培治

重庆奥佰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程琳
马洪涛

重庆垒晨商
贸有限公司

李雪霞
李灵珍

 

该公司系 2019 年 9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融资需要为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

金融机构风控要求、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



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控

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公司安排专人参与经营管理，严

控财务风险，并且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

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不存在不能按期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的风险，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

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

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9年11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14,614.05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399,398.98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8,614,013.0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1.60%，占总资产的

37.34%。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

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

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